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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电大研字〔2019〕176 号

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关于
印发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江西广播电视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》已经校务

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西广播电视大学

2019 年 1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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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广播电视大学
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充分调动和鼓励广大教职工从事科研工

作的积极性，着力创新引领，提高科研和学术能力，驱动学

校事业发展和创办开放大学。根据国家和江西省有关科学技

术奖励和学术研究奖励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科研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实行超科研工作量和优秀科研成果相结合

的方式奖励科研成果。

第三条 超出学校相应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最低工作量的

分值，乘以学校确定的当年单位科研工作量分值金额核发科

研绩效奖励。

第四条 获按政策不计入单位绩效总额范围的科研成

果和省级以上纵向科研成果按本办法确立的奖励标准奖励。

第五条 科研奖励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规定期限内在科研处登记、备案的科研成果；

2.第一作者单位署名为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和江西工程

职业学院（含所属单位、部门，下同）的科研成果、项目；

3.在职人员的科研成果、项目。

4.本校已离退休，继续从事研究和学术活动，署名我校

的科研成果、项目。

第六条 成果的登记、备案手续由排名第一的成果人申

请办理，成果人应提供成果证明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原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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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的各项奖励均实行单项限额奖励。

第八条奖励标准如下：

级别 获奖类型 获奖等级
奖励标准

（元）

国

家

最高科学技术奖 800000

自然科学奖

技术发明奖

科技进步奖

特等奖 500000

一等奖 300000

二等奖 150000

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 50000

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

一等奖 80000

二等奖 50000

三等奖 30000

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

特等奖 80000

一等奖 50000

二等奖 30000

省部

级

部委和省级科技进步奖

特等奖 80000

一等奖 60000

二等奖 40000

三等奖 20000

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一等奖 50000

二等奖 30000

三等奖 2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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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学成果奖

特等奖 40000

一等奖 30000

二等奖 10000

视同

省级
视同省级、国开体系优秀科研成果奖

一等奖 15000

二等奖 10000

三等奖 6000

优秀奖 3000

2.多人合作完成的获奖成果，根据获奖者排序按相应的

比例予以奖励。

第九条 多人合作完成的成果，按以下比例予以奖励。

（一）多人合作完成的成果，只计前 5 名，按下表比例

予以奖励。比例若需调整，由第一完成人向科研处提出申请

并备案，分值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100%，外单位人员的比例不

准调整。

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

1 100%

2 60% 40%

3 50% 30% 20%

4 50% 30% 10% 10%

5 50% 20% 10% 10% 10%

（二）多人合作完成的论文、著作类成果，其作者排序

以公开发表和出版时的署名顺序为准，多人合作完成的获奖

成果以证书上的名单为准。

排
序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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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附则

第十条 在本办法实施期间，若遇国家、江西省颁布新

的科技奖项，则依据新设奖项的性质及等级参照上述奖励标

准执行。

第十一条 科研奖励的收入所得税由个人承担。

第十二条 科研奖励经费由学校列专项经费颁发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属科研处。

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

